
新海研3號研究船伙食委員會運作暨代購伙食費用標準 
111年2月25日111年度第1次新海研3號研究船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公告實施 

111年10月11日111年度第2次新海研3號研究船管理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公告實施 
 

一、 各航次隨船研究人員於研究船出海作業期間，由研究船提供餐
飲，研究人員伙食費用納入研究船日營成本。並比照「新海研3
號研究船工作人員管理要點」第三章 伙食費費用計算(每人每
不超過日210元伙食費用:早餐50元、午晚餐各80元)。 
 

二、 船上伙委依據「出海作業申請單」上之人員數及預定出海天數
等資料，採買全船人員伙食(船員與研究人員)，依單據核銷，金
額不超過預定之出海天數計算，並應詳予紀錄，以備查察。 
 

三、 隨船研究人員有特別飲食習慣者（素食或個別宗教信仰等），
須於出海14天前隨「出海作業申請單」提出申請並註明。 
 

四、 本標準內容制訂或修正由研究船管理委員會開會討論通過後實
施。伙食委員及船長視實際狀況後，每年得提請討論彈性調整
之。 
 

五、 本項運作標準經研究船管理委員會會議核准同意，自發布日實
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